                  7月11日事件情况报告

情况说明

7月11日08点3分王源接到女二监领导安排，11日早上需对警体馆前杂草清除和办公楼前灌木修剪。

11日早上10点30分左右，绿植修剪完毕，绿化员张汝贵驾驶电动三轮车运输绿化垃圾到指定位置，在绿化垃圾运输完毕后。绿化员张汝贵驾驶电动三轮车到绿化工具房门口充电，在倒车过程中就撞到警官停放的一辆棕色丰田RAV4，导致车辆前保险杆.前护杠破损（后附车辆照片一张）。

事故发生时现场管理人员王源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与车主的协调下，车主同意去大型的修理厂维修，但必须更换原厂配件。我们建议车主去昆明腾辉汽车维修厂，车主也同意去往昆明腾辉汽车维修厂，后经修理厂维修，车主无任何意见，车辆维修费用2318元。
二、反思及整改：
7月11日的事件，我们在现场管理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不可控的因素，抱有侥幸心理，事后，我服务中心及时总结教训：1、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好人员安全措施的同时也要保护好顾客的财产安全；2、在驾驶电动三轮车当中要注意周围环境；3、在驾驶过程中空间范围狭小的地方应下来进行人工推车避免事故发生；4、作业现场必须有1名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责任划分：

扣除王源本月工资700元，扣除张汝贵本月工资500元，我们深知，本次事件给客户和公司带来的损失无法弥补，为此，我们也恳请公司上级领导给予王源做出相应处罚。

以上是我服务中心对此次事件的情况说明及报告，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给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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